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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年经费 



二、实施原则 

 

 人才建设: 支持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青年科研人员自主

研究，着重培养一批青年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团队建设: 对接1311计划, 以学校科技创新团队为基

础, 着重培育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创新团队, 以团队带动

大项目的组织承担和标志性成果的培育。 

 顶层设计: 面向学科前沿、学校发展重点和社会关注的

热点等, 并针对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提前布局, 集成创新

加快我校承接重大科技任务的步伐 

稳定支持   突出重点  自主安排  公开公正 



三、资助类型与归口管理 

 

 青年科研创新专项: 学部      学院（系） 

 科研发展专项: 科研院基地办+团队负责人。 

 校长专项: 科研院 



 经费切块 

 经费总盘: 8590万 

 自然科学: 90%, 7731万 

 实施方案(自然科学领域) 

 青年科研创新专项: 2577万 

 科研发展专项: 2576万 

 校长专项: 2578万 

 

 

 

四、2015年实施方案 



1、青年科研创新专项 

 面向有自主创新潜质的青年科技人才开展自由探索、

科研创新活动 

 经费2577万元，由院系组织立项工作 

 基本条件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0周岁(归国45周岁) 

 非学校科技创新团队成员 

 2014年度新引进校外人员(入选求是青年学者优先) 

 测算方案 

 青年人才指标50%（2014新引进20%+40岁以下体量30%） 

    科研指标50%(2013年体量20%+增量30%) 

 2015年度下达各院系的核定指标（邮件通知） 

 



2、科研发展专项 

 支持学校科技创新团队中的青年科技人才从事自由探
索、自主创新科研活动 

 经费: 2576万，由科研院过程管理中心基地办组织立项
工作 

 各院系商团队负责人确定拟资助人员 

 根据各团队2013年度绩效评估结果, 直接下达各团队 

 项目负责人基本条件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0周岁(归国45周岁) 

 学校科技创新团队成员 



3、校长专项 

 面向国家、区域战略需求和学校发展需要, 根据学校
总体布局, 顶层设计, 重点资助 

 经费2578万元，由科研院各分管部门组织立项工作 

 历年立项项目后续拨款733.6万元 

 2015年可拨付新立项经费1844.4万元 

 为提高执行率按惯例适当放大比例预算 

 支持模块：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西部对口支援专项、科研管理研究
专项、优秀青年人才计划、“2011中心”培育专项、机
器人与智能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典型示范 

 

 

 

 



 基本原则 

 以“六高强校”战略为指导，围绕我校科研发展中的关键点和难点，结合工
作实践、深入调研，分析研究我校科研工作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2015年度重点资助方向 

 有组织科研活动、新型学科交叉研究组织模式、科研绩效评估评价、科研项
目过程管理、科研经费监管、科研团队建设与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产学研合
作研究等。 

 项目类型 

 重点//一般  (重点：1.0-1.5万元，一般：0.5-0.8万元)。 

 资助对象： 

 全校事业性质行政管理人员（含附属医院） 

 

4、科研管理研究专项 

申报通知见ZUPO，欢迎积极申报。 



 管理机构 
 浙江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领导小组：负责决定重大方针政策和整体规划，审定年度实

施方案及经费安排。 

 科研院，社科院：分别负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资助计划安排、项目组织、
考评等各项工作，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与评估。 

 计财处:负责对项目经费使用的指导与监督 

 学院（系）：协助监管 

 现行管理文件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的意见（财教〔2008〕233号）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教[2009]173号）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工作的通知（财教[2011]171号） 

 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浙大发科[2011]8号） 

 浙江大学科技项目过程管理办法（2012年6月修订）（浙大发科[2012]4号） 

 浙江大学关于加强学院（系）等二级单位科研经费监管工作的若干规定（浙大发计
[2013]14号） 

 

 

五、过程管理要点解析 



五、过程管理要点解析—立项管理（青年专项） 

 各院系应根据科研院下发的专题会议纪要和有关通知精神，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本院系的实施办法。 

 遴选项目负责人 

 原则上年龄丌超过40周岁(归国45周岁) 

 非学校科技创新团队成员 

 2014年度新引进人员优先 

 非2012-2014年度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校长与项单列资助） 

 有在研项目未结题者 

 审核、签订项目任务书和预算书 

 经费下拨建议实行一次立项，分年度拨款 

 例：项目总经费20万，建议2015年下拨15万，2016年下拨5万 

 立项金额应适当，建议每项目资助额度为20-25万，可根据学科差异略做调整 

 项目研究内容、预期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是否不项目负责人其他项目、课题雷同 

 
 

 

 

 



 经费性质 

 中央财政专项国库经费，参照纵向管理，经费执行期一年 

 预算模块 

 设备费（≤30%），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举办会议费（含专家

咨询费）、差旅费(≤ 10%)，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0%)，出版/

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 20%) 

 其他模块可打通使用 

 经费拨付 

 项目公示无异议后由科研院批量入账 

 经费调整 

 根据国发【2014】11号文精神：举办会议费（含专家咨询费）、差

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可打通使用，但需走经费调整的流程。 

 分年度拨款的项目，设备费可按大预算进行调整。 

五、过程管理要点解析—经费管理（1） 



五、过程管理要点解析—经费管理（2） 

 经费审批 

 经费一律不许外拨。 

 设备费：不允许购置单价10万以上的大型设备。 

 购置设备需填写采购办《2015年订货明细卡片》，具体表格见采购办网页 

 交办事大厅科研院窗口审批后转采购办 

 会议费：需先经所在院系审核签章，再报办事大厅科研院窗口审批。 

 劳务费:   除助研津贴外，专家咨询费实行双签审批制度。 

 出国审批：应对照任务书中的项目组成员，非项目组成员不得列支。 

 材料采购、委托加工、委托测试化验合同书按浙大发计[2013]14号执

行 

 进度管理 

 

 

 

时间节点 3月底 6月底 9月底 11月底 12月20日（截止日） 

序时执行率 25% 50% 80% 95% 100% 



 各院系应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实际情况，组织有效的结题验

收工作，对当年度结题项目对照计划任务书逐条检验，给出

验收结论，并形成一定的激励机制。 

 项目（课题）结题验收有关材料需先经院系审核签章。 

 提前或延期结题需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院系审核课题完成

情况，给出书面意见后报科研院审批。 

 

五、过程管理要点解析—结题管理（青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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